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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

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通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东芯半导

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芯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

督导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

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

等有关规定，对公司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为满足公司各项业务顺利进行及日常经营资金需求，提高资金运营能力， 根

据公司经营战略及总体发展计划，公司拟于2023年为子公司提供预计合计不超过

人民币30,000.00万元 (或等值外币)的担保额度，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

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。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

证、连带责任保证、抵押、质押等。实际担保额度、担保期限等内容以最终正式

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为准。上述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有效期自

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董事会审议之日止。 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序号 被担保人 预计担保额度 

1 东芯半导体(香港)有限公司 30,000.00 

合计  30,000.00 

公司于 2023 年4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公司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，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

的独立意见。根据公司章程及《对外担保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求，本次担保事项

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上述担保事项的授权有效期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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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

1、被担保人名称：东芯半导体(香港)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日期： 2014年11月26日 

3、注册地址：香港金钟夏悫道16号远东金融中心43楼08室 

4、注册资本： 1,035.00万港币 

5、经营范围： 半导体芯片的销售 

6、股权结构及与本公司关系：东芯半导体(香港)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

公司，公司持有其100%股权。 

7、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/2022 年度 

资产总额 40,683.45 

负债总额 46,481.51 

净资产 -5,798.06 

营业收入 38,323.48 

净利润 -7,769.11 

8、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：无。                 

9、东芯半导体(香港)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（过往协议仍在有效期的除外），具体担保

金额、担保期限以及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。公司管理层将根据实际经

营情况的需要，在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事宜，同时由相关被授权人签署有关担保

合同等各项法律文件。 

担保对象包括如下全资子公司： 

东芯半导体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公司持股比例为1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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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

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工作持续、稳健开展，并

结合目前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业务情况进行的额度预计，符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的

实际需要，有助于满足公司日常资金使用及业务需求。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

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，担保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（一）公司于2023年4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以9票同意、0

票反对、0票弃权、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工作持

续、稳健开展，并结合目前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业务情况进行的额度预计，被担保

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，公司对被担保公司具有控制权，担保风险可

控。综上，董事会同意《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。 

（二）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本次对外担保额度预计，是基于目前对公司

及子公司在 2023 年度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进行的合理预估，被担保对象为

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，公司对被担保公司具有控制权，风险总体可控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公司独立董事一

致同意《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。 

 

六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，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

决策程序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

度等相关规定；本次担保额度预计系基于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无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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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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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23

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  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   

 张  坤  陈  城 

 

 

 

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年  月  日 

 


